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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违法、超前的司法来应对滞后的立法 

——对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某项“暂缓判决决定”的思考 

左坚卫 

 

     

     2004年12月1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４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刑事被告

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４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４人可获大

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成为重庆市5家法院试行“暂缓判决”制度以来的第一案。对这个案件的

处理结果是否合法？是否合理？依据何在？值得思考。 

    一、“暂缓判决决定”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是在已经认定4名未成年被告人构成抢劫罪的前提下，决定暂缓判决，对他们

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这意味着，在此后3个月的期限内，只要4名被告人没有违反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就

不能对他们作出判决，亦即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正常情况下将在受理案件3个月以后才能做出。

这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在受理后１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

过１个半月。即使存在该法第12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即属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犯

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或者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也只能再延长１个月。上述规定表明，一审公诉案件的审理期

限正常情况下最长是1个半月，即使是重大复杂案件，最长的审理期限也只有２个半月。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决定暂缓判决的这个案件并非刑事诉讼法第126条所规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因而审理期限不得超过１个半

月。这样，等到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的时候，时间早已远远超过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

长审理期限，因此，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4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暂缓判决决定，是一种明显违反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行为。 

    二、有关设置暂缓判决制度的文件违反了《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4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暂缓判决决定的依据是目前正在沙坪坝区试

行的《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庭暂缓判决操作程序》和《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实

行“暂缓判决”制度的暂行规定》。然而，无论这两个文件是由重庆市哪一级、哪一个部门制定的，它们

都与现行《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相抵触，因而是无效的。 

    暂缓判决属于缓宣告缓刑制度的一种。缓宣告缓刑制度是一种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暂缓宣

告其刑罚的缓刑制度。根据暂缓宣告的刑罚是否已经作出，这种缓刑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对刑罚

已经作出裁量之后暂缓宣告，如现行德国刑法典第59条规定：“在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某人被判

处低于180日额的罚金刑，法院宣告他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警告他，同时确定一个罚金数额并保留对该刑罚

的宣判”。另一种是在未量定刑罚的情况下决定暂缓宣告刑罚。这是一种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

暂缓作出判决的缓刑。如法国刑法典第132—60条规定：“如表明罪犯正获重返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正在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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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之中，由犯罪所造成之危害即将停止，法院得推迟刑罚宣告。在此场合，法院在其决定中确定将作出判

刑决定的日期。”从有关内容来看，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正在试行的暂缓判决制度，属于后一种缓宣

告缓刑。无论确立何种缓刑制度，都是确立一种刑罚制度。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犯罪和刑罚只能

通过制定法律来设置。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制度中，只有判决宣告后暂缓执行刑罚的缓刑，而没有暂缓

判决的缓刑，也没有任何其他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犯罪人暂缓判决。因此，《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

年庭暂缓判决操作程序》和《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判决”制度的暂行规定》

是两个内容违反《立法法》和《刑法》有关规定的文件，这两个文件中确立的暂缓判决制度当然也是与基

本法律相抵触的。 

    三、对暂缓判决制度的理性反思 

    从理论上分析，暂缓判决制度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出

发，还是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或者节约刑事司法资源角度看，暂缓判决制度都难以称得上是一项好

的刑罚制度。 

    首先，暂缓判决的做法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试行的暂缓判

决制度，其核心内容是犯罪人如果在考察期间表现良好，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定罪免刑。这表明，根据这

项制度，刑罚的轻重主要取决于犯罪人在犯罪后一定时间内的表现，而不是与犯罪人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

事责任相适应。这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人在犯罪后一定时间内的表现来确定其应受刑

罚处罚的轻重，表面上看好像是通过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大小来确定其刑罚的轻重，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种

效果，因为判断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其犯罪前以及犯罪后被发现前的一贯表现，而不

是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处理前一定时间内的表现。如果以后者作为量刑依据，无疑对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应

当从轻处罚，而这样做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由于暂缓判决制度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公正性和法益保护功能也值得怀疑。刑法的公正性和

法益保护功能不仅是针对被告人而言的，也是针对受害人而言的。一项刑罚制度的设置不能只考虑如何体

现对被告人的人文关怀，还必须发挥对受害人的安抚功能和法益保护功能。适用暂缓判决不但不能及时形

成生效判决，而且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大幅减轻被告人的刑罚甚至免除刑罚处罚，没有给予受害人起

码的安抚，也没有体现出对受害人和法权益的应有尊重，明显有失公正，很容易对受害人造成新的伤害。 

    其次，暂缓判决制度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作用有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试行的暂

缓判决制度表现为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暂时不对其判处刑罚。如果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使犯罪人产生保全了颜

面的感觉，并有助于其保持正常人的心态，当然有利于其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但问题在于，在认定被告

人有罪但暂时不判处刑罚的缓刑制度中，犯罪人虽然没有立即被判处刑罚，但他已经被认定为有罪，受到

缓刑考察、监督，而且最终还是要对其定罪量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立即确定其应受的刑罚处罚，

他是一个犯罪之人的观念都已经印刻在其头脑中，由此产生的沮丧感也挥之难去。是否立即判处和宣告刑

罚，对犯罪人的心态恐怕不会有明显影响，对其改过自新也很难有明显帮助，相应地，暂缓判决制度的存

在价值也就十分有限并且值得怀疑了。 

    最后，暂缓判决制度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从有关规定来看，在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试行的暂

缓判决制度是在没有对犯罪人量刑的情况下中止了刑事诉讼程序（如果已经量定刑罚，就是在短时间内大

幅度减刑，又违反了刑法关于减刑制度的规定，也是不合适的），转而开始对犯罪人进行考察监督。这就

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被告人在考验期间没有遵守行为规范，不能获得减刑，则必须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

序，对原来所犯罪行重新进行量刑，而此时由于与原审间隔了一段时间，办案人员对案件基本情况很可能

已经陌生，需要重新阅卷、整理案件材料、确认证据、开庭审理，原有证据甚至可能已经灭失，因此，再

行审理难免面临一些新的困难。这样，暂缓判决制度便使审判人员重复劳动，并可能导致诉讼活动受阻甚

至难以下判，浪费宝贵的刑事司法资源。 

    四、结论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在重庆市某些地区试行的暂缓判决制度无论从合法性还是从合理性的角度

看，都是有欠妥当的，不值得推广。不可否认，我国的缓刑制度还过于简单，有待完善，但不能在违反国

家基本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设置和推行新的缓刑制度，而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相关制度，然后再实

行。具体而言，可以深入考察、论证国外缓刑制度发达国家的有关做法，为我们所用。例如，可以考虑设

立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保密制度，不向社会公开其犯罪记录；还可以考虑对未成年犯罪人专门设立一种

消灭前科的缓刑制度，使其能够在缓刑考验期满后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融入社会，等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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